
重新上路推經濟民生
一場修例風波令香港出現連續

不斷的激烈對峙，示威者採取
「不合作運動」 、 「野貓式抗

爭」 ，不斷佔領政府部門，封鎖
警察總部和律政司，甚至影響到
每年一度的七一慶祝香港回歸活
動，並強行佔領立法會，令香港
處於動蕩中，負面影響正在逐漸
顯現。

示威遊行干擾民生
無休止的示威對旅遊、食肆和

零售業的影響十分直接：原定於6月14日至16日在中
環海濱舉行的 「香港龍舟嘉年華」 被迫取消；有旅遊
業界人士說，之前兩個星期共有3萬名內地旅客取消
來港，較去年同期急跌超過三成，且對酒店業及零售
業界引發連鎖效應；有在銅鑼灣一帶開業僅數月的店
主表示，這20來天，餐飲店大受影響，原本高朋滿座
的飯店，現在門可羅雀，之前預定的餐桌紛紛取消。

香港經濟整體走向並不樂觀，而抗爭者沒完沒了
的示威令經濟下行風險加大。特區政府日前公布的
數字顯示，香港首季經濟按年增長 0.6%，是 2009 年
第三季度以來最差 「增幅」 。而羅兵咸永道在原來
預估今年零售將下跌3%之後，最近又下調這一數字
至5%。

抗爭與示威對政府處理香港民生也造成很大困擾。
本年度立法會會期所剩無幾，但由於會議遭耽誤，財
委會手中尚有數十項議程 「大塞車」 ，特別是涉及民
生和教育的項目。如4間醫院擴建或重建項目涉及撥
款，如果立法會未能及時通過撥款，那麼，項目可能
就會拖後一年上下的時間才能開始實施，令醫療條件
的改善延誤。而市民最關注的住房難同樣遭遇延誤，
政府提出的 「土地共用先導計劃」 可以增加公營房屋

的供應，但仍有不少細節商討會引發爭議。但眼下香
港已經 「傷筋動骨」 經不起折騰，所以發展局局長黃
偉綸說，計劃要等社會氣氛較為寬鬆時再推。他表
示，今次計劃延期，或令有潛力參與計劃的大地產商
可推出的逾2000個私樓單位未能在中短期內出現，亦
令逾4600個公營房屋單位須稍遲才能落成推出。如此
拖慢解決公屋和私樓供應不足的步伐，實非港人之
福。

目前 「野貓式行動」 還看不到收手的象。對於有
心人試圖把事態拖到學校開學以後甚至年底的區議會
選舉，我們需要有心理準備。但是，民生問題不能拖
延。住房、醫療資源已經欠帳多年，政府須在此時此
刻定下心來專心致志梳理民生政策。雖然解決經濟民
生問題不能 「包治百病」 ，但它是市民的期待，是社
會的普遍訴求，也是社會實現平穩的根基之一。港英
時期香港也經歷動蕩，港英政府事後檢討，也逐漸增
加民生支出，推出一些社會福利政策。據了解，目前
特區政府正在要求各政策局提交建議，就民生經濟等
議題，從惠民的角度 「重新出發」 。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公開表示，未來3年政府會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重點處理房屋問題，全面加強社會各界的聯繫和
溝通，特別是青年人，為他們開拓發展空間，增加他
們向上流動的機會。這表明政府在痛定思痛後，換一
個切口，希望在經濟民生方面實實在在地呼應民意。
對此我們予以堅決支持。期待政府盡快走出陰霾，重
拾過去兩年有效施政的信心，避免被 「野貓式行動」
牽鼻子走。相信就像當年 「佔中」 一樣，示威者
「任性」 時間一長，很多市民受不了，民意分分鐘逆

轉。

從經濟民生入手具優勢
政府從經濟民生入手有效施政，依然具有優勢。
一是社會各界支持。6月30日，香港各界在維園參

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和香港回歸祖國
22 周年紀念活動，與會者在活動中表達對特區政府
的堅定支持。而此前，多名行政會議成員在各個公
開場合表示，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一切
向前看，盡己所能，貢獻社會。一些民間團體和商
會也在媒體上刊發公開信，呼籲市民振奮精神，團
結一致，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重新
出發。

二是香港經濟根底不錯，坐擁萬億財政儲備，在
「當使則使」 的情況下，有條件解決一些問題。為

此政府要改變小政府、一切由市場主導的舊思維，
為市場提振信心，為創科等產業加快輸血步伐，加
快增加醫療資源，並為住房難提供短中長期的方
案。

三是中央大力支持和香港有經驗應對各種危機。回
歸以來香港經歷多場大的風波，最終都化為無形，香
港繼續在前進。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重創亞洲，香
港特區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和自身突破 「積極不干預」
思維下，度過一劫；2003 年 23 條立法爭議和 SARS
（非典）爆發，也是在中央支持和香港全城努力下，
很快扭轉頹勢，之後幾年實現經濟較快增長；2008年
由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香港在遭遇一段時
間的困境後也安然渡過。這表明，香港具有 「起死回
生」 的頑強生命力，無論社會動蕩還是經濟動蕩，只
要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我們都能跨過這個坎，推動香
港進一步發展。

當然，在這努力的過程中，我們絕對不可以掉以
輕心。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大阪 G20 峰會上不
無諷刺地說： 「我們有全球暖化，現在還有全球政
治暖化。」 香港問題亦如此。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政府解決問題既要 「時
不我待」 ，也需要清楚 「欲速不達」 ，不能踏錯步
伐。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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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集
反對派持續

煽動一些年輕
人採取 「不合
作運動」 ，阻

礙政府運作、圍堵政府大
樓、衝擊立法會，尤其令吳
桐山驚訝的是，社會上不少
人，竟然表示理解這些年輕
人的行為。一些市民說：
「既然政府不能回應學生的

訴求，學生用非正常手段是
可以理解。」 還有市民說：
「 見 到 學 生 這 樣 做 很 感

動。」

不能採用
不合理手段

吳桐山不否定任何人都可
以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人要
表達反對修例，甚至暫緩都
不收貨，一定要撤回，作為
一種意見表達，沒有人可以
阻止，問題只是表達的手
段。如果社會廣泛接受用
「不合理手段」 、 「不合作

運動」 來表達訴求、達到目
的，那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
呢？

香港社會最大的問題恐怕
不是政治問題。香港研究協
會本月訪問了1265名市民，
發現 「社會民生」 仍然是市
民最重視的議題，有四成受
訪者重視，其次才是 「政
治 」 的 32% 和 「經 濟 」 的
22% 。 於 「社 會 民 生 」 當
中， 「土地及房屋」 及 「房
地產價格」 都是最多市民關
注的。香港有數十萬房居
民，這些人長期居住在不適
切的居所，輪候 「上樓」 的
時間越來越長，樓價越來越
拋離他們的購買能力。安居
才能樂業、衣食足才能知榮

辱。居住是一個合理而基本的訴求，這個訴求遠
遠比修例與否這些政治議題強有力得多。房居
民長期要求政府加快建公屋的速度，或者重推租
務管制，請問這些訴求獲得滿足了嗎？沒有！而
且距離滿足訴求越來越遠。那麼我倒想問一問，
房居民是否可以去圍堵政府總部，圍堵房委
會，堵塞馬路，只要你不給我 「上樓」 ，我就一
直堵塞馬路不讓所有人通行。是否可以這樣做
呢？或者再狠一點，房居民可以直接開展 「不
合作運動」 ，霸佔其他市民的私人房屋，我就衝
進私人屋苑賴死不走了，瓜分有樓市民的居所
了。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我倒想問一問，如果房居民發動這樣的 「不

合作運動」 ，你覺得可以接受嗎？如果你覺得不
可以，我倒想再問一問，為什麼政治訴求就可以
「不合作運動」 ，民生訴求就不可以呢？如果侵

佔他人地方是違法，那麼堵塞馬路、妨礙公眾秩
序就不違法？何以厚此而薄彼呢？

我只是想通過這種思考，指出所謂 「不合作運
動」 完全是歪理。如果你認同有人可以用 「不合
作運動」 表達這個訴求，那麼必須也要接受其他
人用同樣的手段表達其他訴求，這才是公平、正
義的。

面對一些學生的 「不合作運動」 ，我身邊一些
朋友怨聲載道，尤其是運輸業、零售業這些行業
首當其衝，可謂反修例風波的受害者。何處申
冤？難道要看看哪所學校最多學生參與反修例風
波，就可以去圍堵這所學校，不讓學生出入？既
然這些學生可以圍堵警察總部、圍堵稅務大樓，
想必他們是認可這種手段的，當然也應該接受別
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這是基本的文明準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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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出暴徒 依法懲處
香港發生令人痛心的一幕。部分目無

法紀的暴徒，周一刻意襲警傷人，暴力
衝擊並佔領立法會，對議事廳內設施進
行大肆破壞，四處打砸，令人髮指，不

僅破壞社會安寧，也令港人多年以來所自豪的法治基
石受到損害。對此，社會各界無不強烈譴責，主流民
意堅定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揪出暴徒，司法機構亦應
依法審判，對暴徒罪行作出有阻嚇性的判決，維護
法治尊嚴和權威。同時，對激進分子、暴力分子無
法無天的行為，不能再以各種理由辯護、開脫，繼
續容忍甚至是縱容，否則只會助長暴力主義，禍害香
港。

暴力衝擊 破壞極大
現時香港有一種危險的極端思維，任何表達意見

的手段，均可無視法律及秩序，激進示威者活在自己
的世界，認定自己的自由凌駕於他人權利之上，進而
肆無忌憚地發動各種攻擊，甚至不惜破壞法治，以達
到目的。 「七一」 當日，一批暴徒非法 「佔領」 馬

路，對警隊防線施以磚頭、腐蝕液、毒煙彈等武力
攻擊，繼而圍攻立法會大樓，用鐵板、鐵馬、鐵車不
斷猛撼玻璃外牆和捲閘門，甚至衝入大樓肆意破壞，
他們四處噴漆，拆毀歷任立法會主席畫像，撕碎座位
上的文件，塗污區徽，掛上港英旗幟……暴徒罔顧
法紀，暴力衝擊從白天持續至黑夜，情形令人震
驚、憤慨！在警方清場後，發現立法會大樓已經損
毀嚴重，無法短時間修復，未來兩星期不能舉行會
議。

香港是法治社會，港人和平遊行的權利受到嚴格保
障，違法暴力行為絕不應容許，這條底線不容模糊，
更不能逾越。市民可以清楚看到，這些暴徒的種種行
為，不是 「和平理性非暴力」 ，而是 「全副武裝」 四
處逞兇，嚴重破壞了香港社會的安寧和秩序。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批評示威者衝擊立法會是違法暴力行
為，強調警方會追究到底。港澳辦發言人指出，堅決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警方依法處置事件，並依
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責任。中聯辦亦指，暴行是
對香港法治的極大挑釁和踐踏，嚴重損害香港的社會

安定，絕對不能容忍。很明顯，暴力分子干犯了多條
刑事法例，包括觸犯《公安條例》、《刑事罪行條
例》，以及《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等，警方
必須全面調查及嚴肅跟進，盡快將不法之徒繩之於
法。

向 「暴力合理化」 說不
香港本是一個多元、包容、理性和講究法治的社

會，如今違法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行事更顯張狂，挑
戰法律的底線愈推愈前，凸顯本港損害法治的風氣不
斷蔓延，卻沒有受到及時有效的遏止。一些政客出於
政治目的，不但沒有譴責暴徒，反而包庇護短，為暴
力衝擊立法會的示威者開脫。社會亂象紛呈，非是無
因，大家必須向 「暴力合理化」 的相關言論大聲說
不！而暴戾之氣若不能及時消弭，違法行為不能得到
有效制止，最終損害的將是廣大香港市民的福祉和香
港的前途，社會各界有必要反思目前的法律懲罰是否
太輕，以及檢討檢控機制，以發揮更大的阻嚇作用，
由執法到司法都有加強的必要。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 鄧清河

參政
議政

修訂《逃犯條例》風波演變成針對抹
黑警方的街頭抗爭，持續衝擊香港警方
的情況備受各方關注。香港警察作為全
球最高聲譽的紀律部隊之一，形象正在

受到抹黑、侵蝕和破壞，這是香港廣大市民所不能容
忍的。

警方維護法治、打擊暴力犯罪，是天經地義的事，
也是得到香港廣大市民支持和肯定的事。但是，自從
「6．12」 發生暴力衝突之後，針對警方的行動便出

現不受制約的趨勢，而且愈演愈烈，對此，我們必須
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支持警方維護法紀，保障市民
生命及財產安全。

像 「6‧12」 出現的場面，如果不是警方採取必要

的武力，有效控制混亂和危險，後果不堪設想。而
「6‧26」 包圍警察總部，以及不斷滋擾各個政府部

門的正常運作，乃至7月1日的衝擊立法會，還有近
日約數百名警員及其親友被起底，受到欺凌甚至威脅
等，都對警務人員及其家人造成十分嚴重的心理傷
害。所有這些，一方面顯示了警方盡忠職守，堅決制
止反修例引發的違法暴力衝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警
方成為反對派、激進派抹黑、騷擾、攻擊的最直接目
標，承受巨大的壓力。

長期以來，香港在世界上建立起來的聲譽和信用，
離不開警方作為守護者所起的重要作用，若警方成為
被 「打倒」 的對象，士氣消沉，捍衛法治的意志和能
力被削弱，後果必然是社會陷於安全危機和動蕩之

中，最終受害的是全港市民。
政府新聞處強調，政府堅定支持警隊繼續依法維護

法紀及保障香港市民性命及財產安全，警方制止違法
暴力氾濫、避免香港動亂，天經地義，也是香港最重
要及最後的一道防線。因此，熱愛香港，就必須堅決
抵制任何針對警方的抹黑和攻擊，不能容許警方受到
顛倒是非的傷害，這樣才是真正愛護香港這個我們共
同家園的正確做法。

為了維護香港法治、伸張正義，使市民安居樂業；
為了維護警方執法威信，保護警權不受重創，使香港
法治基石不被動搖，香港社會不致陷入恐懼和動蕩；
明是非，辨正邪，對社會、對下一代負責，讓我們一
起撐政府、撐警方！

維護法治必須支持警方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 陳幼南

港事
講場

7月1日暴徒攻入立法會大樓大肆破壞。

暴力衝擊立法會，肆虐搗亂
會議廳——香港立法會大樓這
塊莊嚴之地，居然一夜裏淪為

示威者私人發洩遊樂場，法治蕩然無存，目睹如斯
駭人一幕，令人瞠目結舌、憤怒痛心。清場過後，
但見頹垣敗瓦、廢墟一般的議會，不知得花費多少
公帑復原，不知究竟何時方能重開！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對此表示十分憤慨及痛心，並且予以強烈譴
責，直斥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嚴重影響香港
法治核心價值，強調對於任何違法行為，均必定會
追究到底。港澳辦、中聯辦也發聲予以強烈譴責，
表示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對有關嚴重違法行為追究到
底。相信全港市民都一樣，要求絕不能縱容暴力，
絕不能放過暴徒，否則，香港今後何來法治？何來

秩序？何來安寧？
放眼世界，沒有哪個地方和人民會容許暴力，亦

沒有哪個地方和人民會容許這樣大鬧議事廳。正如
外交部駐港公署所言，這種嚴重違法行為，是對法
治的極大挑釁和踐踏，並促請少數國家和組織揭下
雙重標準的虛偽面紗，不要混淆視聽，對暴力罪行
視而不見、顛倒黑白，甚而為此撐腰打氣、搖旗吶
喊。經此一役，就連過去一直為示威者說項的，也
不得不略改口風，從英美到歐盟，由本地法律界到
社會各界，以至反對派頭面人物，都不得不指暴力
行為無法接受。惟在一番猩猩作態之後，反對派議
員卻依然選擇包庇，輕輕放過，尤其可笑者，竟讚
暴徒沒有破壞立法會圖書、拿飲品會放下錢云云，
完全無視對公物的大肆破壞，在鐵一般的違法暴力

事實面前，仍企圖掩其 「大惡」 ，並圖轉移視線至
政府身上，真是罔顧事實，公然歪曲是非！良知良
心何在？

回顧過去一個月裏，有見坊間對《逃犯條例》修
訂存有較大憂慮，並產生風波和巨大分歧，林鄭月
娥已宣布停止一切相關工作，並且公開向每位香港
市民真誠道歉。由此本應回復正軌，然而，反對派
還是死咬不放，進一步提出多項無理訴求，包括放
棄 「暴徒」 說法，放棄依法追究相關違法者等。這
對法治香港而言，是絲毫沒有妥協空間的，絕不能
夠妨礙司法公正，特別是違法者的暴力罪行相當嚴
重時。正如終審法院早前判詞指，無論背後理念多
麼崇高，一旦越過暴力界線，便不能減刑兼可即時
重判。倘讓 「暴力合法化」 的種子植根，後果實在

不堪設想。今次暴力衝擊破壞立會事件，便為一個
極壞的示範；若然姑息養 「暴」 ，今日的立法會，
恐會成為他日的香港其他地方，示威者只怕日益無
法無天，暴力程度亦必不斷惡化升級。相信全港市
民都清楚明白，放任暴力暴徒肆虐下去，不讓法治
重建秩序，香港不知會進一步亂到什麼境地！

《基本法》確保港人擁有和平遊行及表達意見的
自由，至於暴力和暴徒，則必然是舉世不容，在情
在理在法都不允許，絕不允有存在和滋長的空間。
相信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希望香港再亂下去，不會希
望再現暴力場面，更莫說再有什麼人命財物的重大
損失——全社會一起行動起來，團結起來，譴責聲
討暴力，讓香港盡快重回正軌，恢復理性、恢復秩
序、恢復安寧吧！

絕不能縱容暴力 絕不能放過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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